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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浩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能科技”）因业务需要，预计向关联企业深圳市尚

水智能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尚水智能”）采购或销售锂电设备及配件等，预

计交易金额为不超过 10,000万元。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上述关联交易，并对该

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

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

购及销售产

品 

尚水智能  

 

采购或销售

锂电设备及

配件  

市场公允价  

 

不超过1亿

元 

 

5,868.21万

元 

366.23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产品 
尚水智能 

采购设备

及零配件 

366.23

万元 
- - -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深圳市尚水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深圳市尚水智能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坪山区坑梓街道沙田社区惠北路 1 号深圳开沃汽车有限

公司-办公楼 A栋 2201 

法定代表人 金旭东 

注册资本 3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08-3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53992584P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是：智能化设备、智能化系统及生产线的生产、研

发、设计、销售、机电安装工程、售后服务；新材料、新能源器

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培训；国内贸易，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以上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

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

开业或者使用前经审批的，取得有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公

司应当在章程规定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 

尚水智能为国内主要提供锂电搅拌、分散等设备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产

品包括高速制浆机、薄膜式高速分散机、大介质研磨分散机、立式纳米砂磨机、气

流粉碎机、搅拌机、脱泡机等辅助制浆设备，提供锂电池自动制浆系统、纳米材料

制浆系统及高速分散系统等系列解决方案。 

    （二）关联关系说明 

    尚水智能为公司董事金旭东先生控股的企业，金旭东直接持有 35.2281%的股

权，并担任尚水智能董事长兼总经理；此外公司董事吴娟持有 10.4478%的股权，并

担任该公司董事。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 



公司认为尚水智能与为依法存续且经营正常的公司，财务状况和资信良好，履

约能力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主要为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向关联方出售商品，根据自愿、

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均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执行，双方

经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并签订相关协议，对关联交易价格予以明确。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上述预计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性交易，是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经营，促进公司发展。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是基于正常的市场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

的，符合商业惯例，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少数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选择的合作关联方均具

备良好商业信誉和财务状况，可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正常业务的持续

开展。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在公司的生产经营稳定发展的情况下，在一定时间内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

将持续存在。此外，公司产供销系统完整、独立，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经审阅公司关于 2021年度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相关材料，我们认为子

公司浩能科技与关联方发生的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 2021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所需，定价政策遵照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

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公司审议和表决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公司 2021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门市科恒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6日  


